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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條件及申請須知

扶持的年度和上限：

適用原則：

基本條件及申請須知

在深合區具備100平方米以上辦
公用房用於實質性運營※

自設立之日起未受過行政處罰或
者行業處分，無違法、違規等不
良信用事項記錄

法律服務機構可以依據《辦法》
申請2022年至2025年度扶持
資金

同一機構在同一年度內獲得的
扶持資金

總額不超過 800萬元

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申請人在申請《辦法》扶持的同時不影響
其申請國家、廣東省的政策扶持和優惠

若與深合區出台或承接原橫琴新區的其他政策
有重複、交叉的，按照“擇優不重複”的原則
予以扶持，另有規定的除外

《辦法》的扶持均為事後扶持，若因扶持資金
發放產生的稅費由申請人依法自行全額承擔

政策扶
持

政策一

政策二

政策三

政策四

政策五

政策六

政策一

※註：參照《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
業實質性運營認定規則》

100㎡
以上

800萬

法律服務機構應當滿足以下2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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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知名律師事務所與全國優秀
律師事務所聯營的律師事務所

可申請落戶獎勵 200萬元

調解、法律查明、司法鑒定組織或者機構

可申請落戶獎勵 100萬元

其他港澳律師事務所與全國優秀
律師事務所聯營的律師事務所

可申請落戶獎勵 150萬元

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分所（上一
年度在深合區主營業務收入不低
於100萬元）

可申請落戶獎勵 50萬元

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總所

可申請落戶獎勵 200萬元

境外知名律師事務所設立的
代表機構

可申請落戶獎勵 150萬元

申請落戶獎勵

在深合區落戶的公共法律服務機構

在深合區落戶的知名及優秀律師事務所

※注：主營業務收入須以第三方有資質的會
計師事務所出具主營業務收入審計報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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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補貼條件

法律服務機構在深合區租用辦公用房，
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可申請辦公用房租金補貼：

※註：辦公用房不包括食堂、車庫、倉庫等附屬和配套用房；辦公用房租金不含物業管
理費、車位費和服務費；經與法律事務局簽署合作協議入駐琴澳國際法務集聚區的公共
法律服務機構，協議期間不再享受《辦法》的辦公用房租金補貼

被評為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
廣東省優秀律師事務所

港澳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
務所聯營的律師事務所

港澳律師事務所或外國律師事
務所在深合區設立的代表機構

調解、仲裁、司法鑒定等法律服務
機構的發起人有港澳組織或機構

勞動合同 司法鑒定

公證員

律師

在申請年度上一年，與機構簽訂勞動合同、在深合區實際辦公、在深
合區連續繳納社會保險6個月以上的人員達20人以上，且執業律師、
執業公證員、執業司法鑒定人及其他與法律服務有關具有中級以上職
稱的專業技術人員累計不少於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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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補貼標準

在深合區租用辦公用房的法律服務機構租金補貼標準：

不超過第三方專業機構

租金評估價的 70%

租金最高不超過

每平方米每月 70元

補貼面積

最高每人 15平方米

年度租金補貼面積每家機構

不超過 2,000平方米
補貼期限

累計不超過 36個月

第一次申請的計算時間從實際支
付租金之日起至當年12月31日
止，租期不滿1個月不予補貼

之前已獲得過原橫琴新區以及深
合區其他辦公用房租金優惠的法
律服務機構，再享受《辦法》的
辦公用房租金補貼的期限前後累
計不超過36個月

每年申請一次

辦公用房租金補貼申請須知：

租期滿

1個月

前後累計不超過

36個月

補貼

其他辦公用房
租金優惠

※註：獲得辦公用房租金補貼的5年內不得將辦公用房出租、轉租、分租或改變辦公用
途，否則須退還上一個申請年度的全部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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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和仲裁業務鼓勵政策

深合區內的調解、仲裁機構每個年度可以申請最高100萬
元的專項補貼並據實發放給最終承擔相關費用的當事人：

支持境內外仲裁員、調解員參與深合區仲裁、調解業務，
按照在深合區的辦案數量進行補貼：

調解員

每宗案件給予

最高補貼

1,000元

5,000元

仲裁員

每宗案件給予

最高補貼

800元

4,000元

按照申請年度上一年的當事人申請的案件時間先後順序給予補貼

補貼標準不超過每宗案件實際發生的仲裁、調解費用

當事人雙方或任意一方首次選擇非訴方式解決爭議，僅可享受一次補貼

調解 調解
仲裁協議

※註：仲裁機構、調解機構聘請的公務員及參照公務員法管理機關（單位）工作人員，
以及全職工作人員參與深合區仲裁、調解業務不能享受以上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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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規模獎勵政策

法律服務機構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

《辦法》實施前已落戶深合區的法律服務機構

以首次享受發展規模獎勵政
策的申請年度上一年主營業
務收入為基數給予獎勵

以在深合區滿一個申請年度主
營業務收入為基數給予獎勵

《辦法》實施後設立或遷入深合區的法律服務機構

100萬元

200萬元

300萬元

1,000萬元

3,000萬元

5,000萬元

法律服務機構主營業務收入

首次達到 獎勵

※註：後續達到更高標準的，按照相應規模申請補足差額部分

不低於20% ，獎勵同比增長額的5%

每年每家機構最高 200萬元

5%

20%

申請年度上一年

主營業務收入

滿一個申請年度

主營業務收入

※註：主營業務收入均須以第三方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主營業務收入審計報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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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查明和高端法律服務鼓勵政策

深合區內的法律查明機構每個年度可以申請最高100萬元
的專項補貼並據實發放給在訴訟環節選擇查明的當事人：

深合區內的法律服務機構參與或主導與深合區發展密切相
關的高端法律服務項目，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

按照申請年度上一年的當事人申請的案件時間先後順序給予補貼

補貼標準不超過每宗案件實際發生的查明費用

每名當事人每年僅可以享受兩次查明費用補貼

每個項目可以申請一次25萬元高端法律服務獎勵
每個法律服務機構每年度最高獎勵50萬元

為深合區行政機關、法定機構、企事
業單位提供重大商事談判、訴訟、仲
裁、調解服務，且標的額在50億元
以上的

主導粵港澳大灣區
或國際行業標準制
定並發佈的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安排、國際條
約制定或修改的

被司法部等國務院有關部門、全國性
行業協會向全國表彰推廣的

橫琴口岸

5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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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法律活動與公益法律服務鼓勵政策

深合區法律服務機構舉辦以下法律活動可按照實際投入費
用的50%，最高給予10萬元補貼，每個法律服務機構每
年可獲得最多2場活動扶持：

深合區法律服務機構為深合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主動提供公益法律服務的，法律事務局按照提供免費法律
服務活動的次數和質量進行精神獎勵，每年授予一定名額
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公益法律服務之星”榮譽稱號

在深合區舉辦或承辦高水平法律主題活動，邀請出席並作主題發言
的法律行業專家達5人以上且活動參加人數達50人以上

國家部委主辦、深合區法律服務機構在深合區承辦的法律主題活動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公益法律服務之星

法律

法律講堂

※註：具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法定機構、機關法人、財政撥款事業單位出資委託法律服務機
構舉辦的活動不納入以上規定的扶持範圍

9



申請流程

法律事務局每年發佈通知組織一次申請，具體申請流程為：

1 申請 2 受理

3 審核 4 資金審定

5 公示 6 資金撥付

法律事務局
申請材料

PAY TO THE

ORDER OF:

RE:

$

DATE: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No. 0001

DOLLARS

MP

$$$
$$$.00

資金

申請人提交申請材料

法律事務局對申請材料進行
初審（予以受理、通知補齊
資料、不予受理）

法律事務局對申請項目
進行審核

法律事務局對應當給付的
資金予以審定

法律事務局將擬給予扶持的
機構名單和金額公示

公示期滿且無異議、異議
不成立的按規定撥付資金 

※註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符合本辦法扶持條件的，可按照2023年
申請指南申請

公示5個工作日

$$$

10


